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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94/2021_2022__E7_9B_91_E

7_90_86_E5_B7_A5_E7_c59_394774.htm 去年年底，北京率先

解决政府投资项目拖欠问题，实现政府工程的“零拖欠”。

截止目前，全市2003年年底前拖欠的工程款清偿比例达

到99.26%，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已经全部偿清。这一成绩，为

进一步维护市场秩序，提高市场信用意识奠定了基础。 为合

同补足“钙” 2004年9月，北京市建委出台了《关于对建设工

程拖欠款还款协议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暂行办法》，引

入公证机制提高合同履约率，赋予还款协议强制执行效力，

实现了还款计划的落实。 根据《暂行办法》的要求，建设单

位与施工单位签定的还款协议必须办理强制执行效力公证。

建设单位到期不能按还款协议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的，施工

单位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无需经过

法律诉讼程序。 北京清欠办的工作人员介绍，涉及到工程款

拖欠的法律诉讼，由于情况都比较复杂，完成司法程序时间

至少在半年以上，通过在合同文本中明确协议的强制执行效

力，减轻了施工方的负担。 据了解，在北京市结清的45.12亿

元欠款中，有近21亿元的清欠是通过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实现

的。 另外，北京市建委还对工程款提存公证方式进行了试点

，以解决结算纠纷问题。《暂行办法》规定，建设单位与施

工单位在竣工结算发生纠纷时，双方可将竣工结算价款的差

额部分从项目业主处提存于公证机构，并签订提存协议。双

方确定价款后，施工单位可直接向公证机构申请领取差额部

分的提存款，多余部分由公证机构退还建设单位。该项措施



主要针对房地产工程，保证前期已经完成支付的小业主能够

如期入住。 为项目上“保险” 2004年10月，北京市开始在房

地产开发项目中实行工程合同支付担保和承包履约保证担保

。通过市场第三方对项目的介入，保证工程款的及时拨付，

强化市场各方的合同履约意识，从源头上遏止了拖欠工程款

问题的发生。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北京市已有1597个开发

项目办理了支付和履约担保。 根据市场的反馈情况，去年北

京市建委又出台了《关于工程建设保证担保的若干规定》，

增设了劳务分包付款保证担保和劳务分包履约保证担保等新

规定。通过实行保函保管等制度，规范开发企业、施工企业

办理工程担保的行为，进一步发挥工程保证担保制度的作用

，保障工程建设合同的履行，防范拖欠风险。 在担保资质方

面，北京市建委借鉴金融部门的经验，要求担保业务由专业

的担保公司承担。担保公司在以往项目中的实缴资金必须在1

个亿以上。要求还包括：担保款额不得低于合同额的10%，

担保公司不能同时为一个项目的甲乙双方进行担保等。 为行

业设监督 为建立起防止工程拖欠、提高合同履约率的长效机

制。今年，北京市建委制定了《关于规范北京市建设领域工

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支付的若干规定》，会同金融部门加强对

建设资金的监管。 按照规定要求，非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单

位，必须设立该项目的建设资金专用帐户，签订监管协议。

银行按照协议审查资金使用情况，防止资金挪用。 同时，建

设单位在项目预售前设立资金专用帐户，对资金流向和使用

情况实施监控。施工企业以工程项目为单位设立劳务费专用

帐户，将一定比例的工程款直接拨入专用帐户。跳过了施工

企业，到达分包的建筑队。劳务企业设立农民工工资专用帐



户，直接将一定比例劳务费拨入农民工帐户。 市场经济强调

法治经济与信用经济。拖欠工程款本身所表现出的有法不依

、有约难屡的顽症，正暴露了国内市场在这两方面的缺陷。

这一特殊时期,还需要政府部门将督促与协调结合，将行政监

督与行政执法相结合，将行政与司法手段相结合，扶助市场

经济走上正轨,不断完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